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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新股申购管理办法 
 

为了规范公司新股申购行为，确保公司申购新股资金的安全、有效使用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中原环保股份有限

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章程》）及《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》

（以下简称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）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制定本办法。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新股申购指公司通过上海和深圳两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购买首发

或增发股票的行为。 

第二条 新股申购要在保证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运行的前提下，严格执行操作

程序，确保资金安全。 

 

第二章  组织实施 

第三条 新股申购由公司董事会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和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授

权总经理组织实施。 

第四条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在总经理的领导下负责新股申购的操作。 

第五条 新股申购的操作程序： 

㈠、董事会秘书处根据最近公布的发行方案，拟订申购草案（以下简称“草

案”）报总经理。 

草案内容包括拟申购股票的名称、代码、基本情况、发行价格及所需资金

等； 

㈡、草案经总经理审批同意后，董事会秘书处通知财务部，财务部按时将

资金准备到位； 

㈢、董事会秘书处实施银证转帐并进行新股申购操作； 

㈣、申购资金解冻后，董事会秘书处应于当天通过银证转帐将解冻资金全

部转入公司银行帐户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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㈤、中签所购股票，上市当天盈利的，董事会秘书处应于当天全部卖出，

具体价位由董事会秘书决定； 

上市当天亏损的，可待盈利时，于盈利当天卖出，卖出价格原则上应保证

该股票不亏损，特殊情况报总经理批准； 

㈥、出售股票资金，于可转帐当日由董事会秘书处通过银证转帐全部转入

公司银行帐户。 

第六条 新股申购的结果，总经理每季度要向董事会进行汇报。 

 

第三章  附  则 

第七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由董事会负责解释； 

第八条 本办法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生效，修改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